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

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包括《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在内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2、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

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原则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中小投资

者利益。 

4、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

股东的利益。 

5、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重大资产购

买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

合理。 

7、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

合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采用现金方式购买凯力克 51.00%股权。 

 

独立董事:潘峰、李安定、曲选辉 

2012年8月2日 




